
附件 3 

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考核指标内容及权重 

指标 

法人机构

考核权重

（%） 

非法人机

构参考权

重（%）

指标描述 

1、制度完善程度 8 3 

结合自身业务特点，按照洗钱风险防控、预警和处理程序

以及相应的反洗钱要求，建立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，落实

各项监管要求。重点考核其制度完备性、修订及时性、报

备自觉性 

2、机制合理性 8 6 

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内部工作机制，运作规范顺畅。重点考

核其机构设置情况，反洗钱工作体系的运作效率及其规范、

合理程度，对可疑交易分析甄别的模式和可行度，是否建

立对新兴业务的风险研判机制等 

3、技术保障能力 6 3 
业务系统完善，运行有效，能够适应反洗钱工作需要，保

证信息采集的准确和效率 

设计

指标 

4、人员配备与资质情

况 
8 8 

主要考核反洗钱工作人员数量、学历、专业背景等，以及

反洗钱培训测试、业务能力测试等情况。反洗钱主管人员

有无跨部门的协调权力，以及能否出于反洗钱需要及时获

取相应部门或各类应用系统的信息 

5、客户身份识别 8 12 
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要求，采取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措

施，合理划分和调整客户风险等级 

6、对高风险客户的特

别措施 
5 5 

针对高风险客户或者高风险账户持有人采取加强型识别或

控制措施，注重对其金融交易活动的监测分析 

7、客户资料和交易记

录保存 
6 8 

认真落实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要求，按照规

定期限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

8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

告 
8 12 

上报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符合规定、报告及时、要

素完整。积极有效开展对可疑交易的人工甄别，提出有价

值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或案件线索。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，

尤其在可疑交易标准制定和分析甄别方面具有创新做法，

取得明显效果 

9、对高风险业务的针

对性措施 
5 5 

针对高风险业务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，积极开展风险

警示，提高全系统洗钱风险防范能力 

10、开展宣传情况 2 2 — 

11、组织培训情况 3 3 — 

执行

指标 

12、自主管理与审计 3 3 

加强反洗钱工作内部监督，落实岗位责任，开展对所辖机

构反洗钱专项内部审计和内部检查，切实发现存在的问题

并积极落实整改 

13、配合行政调查情况 3 3 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行政调查情况 检验

指标 
14、接受现场检查及被

处罚情况 
8 8 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现场检查情况 



15、工作报告及接受日

常监管情况 
5 5 

反洗钱工作报告报告情况，以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

支机构反洗钱日常监管情况 

16、承担其他重点任务

情况 
2 3 — 

17、洗钱风险防控成果 6 5 通过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，自主发现案件等情况 

18、有无重大违规事项 2 2 — 

19、基层行评价 2 2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该义务所属机构的考核结果。

 

20、专业监管部门评价 2 2 义务机构监管部门对义务机构的评价结果 

合计 100% 100% — 

 

 
 




